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变更（变更注册地址）

事项编码

11411081749207986N400012504500008

二、适用范围
企业法人

事项类型

行政许可
四、设立依据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第十四条 

五、受理机构
禹州市政务服务大厅

六、决定机构
禹州市应急管理局
办理条件

(一)经营和储存场所、设施、建筑物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范》(GB50160)、《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GB50156)、《石油库设计规范》(GB50074)等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规定;

(二)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具备与本企业危险化学品经营活动相适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经专门的安全生产培训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考核合格，取得相应安全资格证书;特种作业人员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书;其他从业人员依照有关规定经安全生产教育和专业技术培训合格;

(三)有健全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岗位操作规程;

(四)有符合国家规定的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并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设备;

八、申办材料
申办材料应符合以下要求：

	序号
	提交材料名称
	原件/复印件
	份数
	纸质/电子版
	特定要求

	1
	申请材料清单及材料内容真实性承诺书
	原件
	1
	纸质
	

	2
	经营许可证变更申请书
	复印件
	1
	纸质
	

	3
	营业执照
	原件和复印件
	1
	纸质
	

	4
	变更注册地址材料
	原件
	1
	纸质
	


九、受理方式

（一）窗口受理：直接到禹州市政务服务大厅综合窗口提交申办材料。

（二）网上申报：

1.进入河南政务服务网（http://www.hnzwfw.gov.cn）按照提示进行网上申报；

2.进入禹州市政务服务大厅（http://zhengwu.yuzhou.gov.cn/index2.jspx#）按照提示进行网上申报
十、办理流程
（一）受理 

受理窗口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能当场予以确认的，应当场予以受理；不符合规定的，向申请人说明不予受理的理由。 

（二）审查 

    登记机关依据审批材料进行审查，履行审批程序；符合条件的，予以登记备案；不符合条件的，不予办理，并说明理由。 

决定

符合条件的批准办理。

十一、办理时限
（一）法定时限
自受理之日起10个工作日

（二）承诺时限
自受理之日起1个工作日

十二、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十三、结果送达
申请人需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到窗口领取

十四、行政救济途径方式
（一）申请人在申请行政许可过程中，依法享有陈述权、申辩权； 

（二) 申请人的行政许可申请被驳回的有权要求说明理由；

（三）申请人不服行政许可决定的，有权在收到行政许可决定之日起60日内向禹州市人民政府或禹州市应急管理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6个月内向禹州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十五、咨询方式
（一）现场咨询 

禹州市政务服务中心导办窗口或志愿服务台

（二）电话咨询 

0374-8810832
（三）网上咨询 

http://www.hnzwfw.gov.cn 

十六、监督投诉渠道 

（一）现场监督投诉 

 禹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督查室

（二）电话监督投诉 

投诉电话：0374-2076789

（三）网上监督投诉 

http://www.hnzwfw.gov.cn 

十七、办理地址和时间 

地址：许昌市禹州市禹王大道禹州市政务服务大厅二楼综合窗口

时间：周一至周五  上午9:00-12:00；下午13:00-17:00   （法定节假日除外）

十八、办理进程和结果查询 

（一）办理进程查询方式 

1.现场查询 

禹州市政务服务中心一楼大厅电子公告显示屏或自助机查询

2.电话查询 

0374-8810832 

3.网上查询 

http://www.hnzwfw.gov.cn 

（二）结果公开查询方式 

1.现场查询 

禹州市政务服务中心一楼大厅电子公告显示屏或自助机查询

2.电话查询 

0374-8810832
3.网上查询 

http://www.hnzwfw.gov.cn
